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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司法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全市公证

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情况的通报

根据《中山市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实施方案》（中府办函〔2020〕105 号）的工作要

求，结合我局《中山市司法局“双随机”抽查监督工作细则》以

及《关于开展中山市 2023 年度公证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现

场检查的通知》的工作安排，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，对我市香

山公证处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工作情况

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制定工作方案。5 月 15 日，市司法局研究制定了

《中山市司法局 2023 年度公证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工

作方案》（下简称《检查方案》），明确了检查范围、检查内容

以及抽查工作流程。

（二）抽选检查对象和检察人员。根据《检查方案》要求，

按全市公证机构数量不低于 10%的比例进行抽查，本次共抽查

1 家公证处，由市司法局公法科工作人员通过“中山市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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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管理局商事监管平台”对抽查对象以及抽查人员进行了抽

签，确定广东省中山市香山公证处（下称:香山公证处）作为

检查对象，确定公法科工作人员潘昆嵘、黄颖君为本单位检查

执法人员。

（三）组织检查。5 月 19 日下午，检查组到香山公证处

开展现场检查，通过现场提问、查阅资料及抽查案件卷宗等方

式，主要对公证处的执业规范情况、公证队伍情况、法律法规

的学习教育情况、档案安全管理情况、公证收费和财务管理情

况、管理制度完善情况以及其他检查事项等内容进行检查。对

于检查发现的问题，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建议并要求受检机尽

快落实整改。

二、检查结果

（一）公证队伍情况。目前，香山公证处共有工作人员 29

人，公证员 11人，公证员助理 18人。

（二）公证处的档案管理情况。香山公证处公证有档案室 2

个，档案人员办公室 1个，档案由专人专岗负责，其中一间档案

室内档案整理与档案保管未分开，未实现档案管理用房“三分

开”。经随机抽查案件卷宗，未发现所承办业务的案卷和有关资

料存在未及时立卷归档、案件卷宗装订及管理使用存在不规范的

情形。

（三）公证员学习情况。香山公证处组织全体公证员学习与



— 3—

公证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并有学习记录本、会议记录、心得体会等

台账。

（四）公证收费和财务管理情况。香山公证处设有财务管理

制度，按要求在醒目位置设置收费标准信息、办证流程信息等公

开信息，便于接受群众监督。

（五）存在问题。一是新版公证办证系统使用率不高，多数

案件仍使用旧办证系统办理。二是部分卷宗的复印件原件相符章

存在不清晰的情况，相符章中的签名过于简单，无法辨识签名人

姓名。部分遗嘱公证卷宗内指纹卡存在指纹模糊不清的情况。

本次抽查未发现香山公证处及其从业人员存在违法违规行

为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自查自纠。香山公证处须进一步完善规范公证机

构各项管理制度，细化实施措施及要求，加大检查力度，用制度

管人管事，确保制度的实施，保障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，保证公

证机构规范运行，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。

（二）落实整改措施。香山公证处须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

制定整改方案，做好查漏补缺工作，指派专人落实整改。一是

要提高新版公证办证系统使用率，落实省厅对公证新旧办证系统

切换的工作要求。二是重视和规范公证案件卷宗材料的收集、整

理，细化要求，认真校对，保障案卷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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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性，进一步提高公证文书质量。三是落实档案管理用房“三分

开”，进一步推进档案管理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。

（三）有效运用检查结果。通过本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的受检机构要提高认识，认真对待本次检查结果，针对检查中

发现的问题，严格落实整改工作。本次检查范围外的机构也要

对照问题举一反三，认真开展自查自纠，切实提升自身的规范

化建设。

中山市司法局

2023 年 5 月 29 日


